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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

紀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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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 ,
百

九 

十

八

年

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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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4"；

•
杜
威
主
張
美
速
援
華 

美
國
紐
哈
雲
省
曼
撤
斯
打
卄
一R
聯
合
社
电
•
美
國
紐
約
省
長

■
昨
日

在
此
間
發
袈
言
諭
，
抨
擊
契
總
統
杜
魯
門
援
助
中H
之
計
劇
・
太
過
遲
慢
。
似 

有
放
棄
中
國
人
民
，
任
由
共
產
黨
在
中
國
作
悪
•
杜
氏
謂
美
國
須
從
速
援
助
遠

過
一 
兩
月
・
或
已
太
避
・ 
欲
助
不
能
・

東
，
否
則
・

®
國
大
選
舉
民
情
冷

南
京
什
一 
日
電
， 
合
衆
計
町
♦
中
國
今0:
開
始
全
國
選
舉
國
民
大
會K
衷
，
惟 

根
據
新
憲
法
渾
一
用
選
權
之
空
氣
殊
覺
冷
淡•
選
學
日
期
定
爲
三
天
。
第
一
天
爲 

各
婦
女
團
體
選
出
代
表
之
日
• 
第
二
天
爲
各
工
商
團

!@選
出
代
表
之
日
，
第
三 

天
爲
政
府
統
洽
下
各
縣
市
選
出
代
表
之
 
一 
日
-
聞
全
國
人
民
■
對
於
此
第
一 
次 

普
遍
選
舉
•
持
漠
不
相
干
態
度
•
因
彼
此
均
深
信
國
民
黨
操
持

88

政
已
二
拾
年 

。
是
次 
必
旗
勝
利
。本

議
會
發
生
比
武

東
京
什
一
日
蜜
・
合
衆
社
訊
。
日
本
衆
議
院B
員
■
昨
晚
與
院
內
衞
兵
毆
鬥
■ 

政
府
人
員
•
共
產
黨
• 
及
反
對
黨
人
員
，
羣
起
给
加
• 
秩
序
大
亂
・
相
戦
四
十
 

分
鐘
。
惟
無
損
傷
• 
查
暴
動
之
起
因
■
由
於
有
等
議
員
謂
當
時
召
集
會
議
。
到 

會
人
數
不
足
，
但
議
長
松
岡
駒
吉
則
謂
已
足
法
定
人
數
。
遂
宣
佈
開
會
■
宣
瀆
一 

農
務
部
報
吿
。
議
員
等
不
服
，
乃
開
始
比
武
。

®
 嚴
查
偷
關
嫌
疑
華
人 

三
藩
市
廿
一H
電
•
合
衆
社
訊
■
美
國
移
民
部
現
在
査
究
由
外
國
偷
關
入
口
華

疑
被
拘
军
人
已
有
北
 

乃
得
釋
出
候
審
云
• 

非
農
民
與
國
宦

一中 
一 
名
向
居
固
蓮
湖
者
具
保
單

人
案
件
■ 

-
千
五
百

♦

岷
尼
技
廿
日
合
衆
社
電
■
有
武
裝
農
民
與
非
律
賓
正
規
軍
昨
日
在
呂
宋
島
北
部
 

發
生
槍
戰
。
雙
方
共
死
人
二
十
七
名
盖
傷
五
名
■
此
爲
非
島
選
舉
後
反
政
府
之
 

農
民
與
兵
士
戰
鬥
之
第
一
次
云
・

■
倭
軍 
一 千
在
滿
未
降

東
京
电
•
摄
昨
拾
八
日
在
遠
東
大
陣
歸
國
倭
僑
報
吿
，
現
仍
有
倭
軍
約
豈
千
人
 

，
盤
居
滿
東
吉
林
省
深
山
。
未
肯
投
降
中
共
■
此
批
倭
軍
。
盤
居
吉
林
省
及
滿
 

韓
過
界
圖
們
江
口
間
，
地
勢
險
恶
■
高
山
峻
嶺
■
易
守
離
攻
・
前
者
倭
寇
佔
管
 

東
北
全
境
♦
成
立
僞
滿
國
時
・
中
共
亦
曾
盤
居
鼓
區
・
使
軍
屢
次
進
攻
。
然
因 

地
勢
險
惡
•
卒
無
法
掃
除
。
今
修 ®
亦
霸
佔
鼓
區
・
流
爲
賊
宼
・
中
共
亦
無
法 

對
付
，

據
作
府
昨
日
在
國
會
報
吿
•
東
北
中
共
佔
管
區
內
・
仍
有
倭
僑
六
七
千
人
。*
 

知
牛
死
存
亡
。
另
有
報
告
•
謂
願
與
中
共
合
作
之
倭
僑
，
與
共
軍
受
同
樣
平
等
 

待
遇
一
然
不
願
或
不
能
與
中
共
合
作
者
。
多
數
失
去
衣
食
來
源
■
死
者
甚
衆
，

同
*
探
得
在
日
本
紅
十
字
會
女
看
護
約
二
千
人
■
現
在
暉
春
及
通
化
兩
縣
，
與 

共
効
力
。
爲
隨
軍
看
護
•
料
理
傷
兵
。
然
其
中
大
半
•
思
歸
情
切
。
極
願
早 

囘
國
・
此
外
尙
有
日
本
女
看
證
・
女
書
記
・
及
倭
僑
婦
女
共
二
千
人
。
亦
被

R困
在
中
共
管
轄
區
。
生
死
未
卜
云
。

■
行
刺
首
相
出
於
誤
會 

仰
光
卄
日 ̂

。
合
衆
社
訊
。
十
一
月
六B
緬
句
首
相
得
根
紐
氏
休
假
囘
仰
光
， 

富
其
乘
汽
車
離
機
場
不
遠
之
際
。
其
衞
兵
因
曾
時
誤
會
・
以
爲
有
兇
徒
埋
伏
路

旁
叢
林
中
，
希
圖
行
剌
。 

5? 
槍
射
擊 

名
斃
命
•

一
名
受
傷
・
當
時
官
方
發 

叶
事
皎
生
■
實
係
屬
於
報
會
，

中
隨
從
吉
普
車
上
之
英
兵
兩
名
。
一 

人
行
剌
首
相
消
息
■
惟
現
已
査
明
。

選
售
•
各
種
鮮
花
一 

精
造
・
嫁
娶
花
裘 
一 

皎
販
・
日
用
百
貨

必
電
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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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國
及
香
港

加
國
最
舊
銀
行
滿
地 

可
领
行
在
中
國
各
處 

均
有
通
訊
員

本
行
可
能
代
汝 

郵
源
航
空
滙
及
處
泄
 

滿
地
可
銀
行
各
支
行
 

均
樂
意
爲
汝
服
務
快
 

捷
妥
當

滿
地
可
銀
行
與
一 

國
各
界
人
士
接
一 

已
有
百
三
十
年
、

投
票
地
点
、区
埠
中
隼
會
甘
工 
△
投
票
時
間■
。.

1 
△
凡
經
在
領
館
一 

擁
護
黃
景
燦
君
爲
國
民
奋
代
表
競
選
委
員
會
啓
事 

際
依
我
國
此
次
國
民
大
會
代
表
選
舉
期
近
。
對
此
甚
爲
同
人
等
關
懷
。
深 

恐
選
舉
若
不
得
人
。
國
事
将
必
不
堪
殷
想
。
依
同
人
等
觀
票
所
及
。
認
爲
修
代
 

表
人
選
。
在
加
拿
大
方
面
實
以
黃
景
燦
君
最
爲
適
富
。
因
黄
君
不
獨
學
歷
爲
深
 

。
且
富
辦
事
經
瞼
。
對
於
海
外
僑
情
舆
國
内
大
勢
。
均
比
普
購
人
士
有
更
深

1^  

識
與
了
解
。
倘
能
僅
選
爲
國
民
大
會
代
喪
。
敢
信
爲
偽
爲
國
。
均
能
勝
任
愉
快
 

。
且
黄
君
精
捕
我
國
南
北
官
語
。
隨
時
隨
地
町
以
轉
表
意
見
或
報
吿
。
尤
易
履 

行
國
大
代
表
所
負
便
命
。
品
願
我
旅
加
僑
胞
均
以
國
事
爲
重
。
不
爲
感
情
所
拘
 

。
至
選
舉
進
行.時
期
跚
投
票
選
舉
黄
君
爲
國
民
大
會
代
衷
。
則
也
日
黃
备
之
得
 

以
献
身
爲
國
 

..-0實
屬
我
僑
與
國
家
之
大
幸
也
。
護
此
敬
吿
我
旅
加
全
能
僑
胞
。

茲
並
介
紹
黃
景
燦
君
畧
歷
如
下
 

候 

黄
君
係
廣
東
台
山
人
，
國
立 

囲
中
山
大
學
畢
業
，
多
朗
多
大
學
教
 

1\

有
研
究
院
舉
業
，
曾
任
國
民
黨
第
 

邮
六
次
全
國
代
表
大
會
駐
加
總
支
部
 

搬
代
表
，
國
民
政
府
僑
務
委
員
會
參
 

肖
議
，
廣
東
省
政
府
參
議
，
多
朗
多 

像
華
僑
公
立
學
校
校
長
，
醍
華
報
總
 

編
輯
，
安
省
中
军
總
會
舘
常
委
， 

委
，
取
消
四
三
移
民
苛
例
運
動
委
員
會
委
員
。

國
民
黨
加
東
支

加
拿
大
囊
高
華

一
月
升
一
日
加
一
一
日
止
三
日 
(

一
連
三
天 

新
持
有
登
記
證
者
有
選
椎

02

假
如
獲
選
我
必
負
起
下
列
的
責
任
- 

黄
景
燦

㊀
督
促
政
府
開
發
各
地
富
源
。
如
水
利
，
農
林
，
礪
產
，
魚
業
等
等
以
裕
民
生
 

⑥
督
促
政
府
增
闢
鐵
路
，
公
路
，
溶
深
河
道
，
以
利
交
礎
運
輸
。
而
調
濟
各
地
 

生
產
。

②
督
促
政
府
創
設
存
 

(@科
學
專
科
學
校
。
以
培
餐
大
量
科
學
人
材
。
俾
能
改
造
 

國
家
由
農
業
國
進
爲
現
代
工
業
國
。

①
督
促
政
府
採
取
加
英
兩
處
教
育
辦
法
。
凡
中
學
以
下
之
學
校
。
歸
爲
公
辦
。 

學
生
免
費
。
使 
一 
般
國
民
俺
得
均
等
之
機
會
。
提
.咼
公
民
知
識
程
度
。
解
除 

民
盲
之
缺
憾
。

②
力
精
政
府
迅
速
與
加
國
訂
立
移
民
新
約
。
以
便
我
國
新
移
民
能
夠
依
法
鮮
求
 

入
境
。
保
持 *
僑
社
會
之
歳
績
牛
一
存
。

<©

請
求
政
府
衷
力
協
助
發
展
僑
教
。
快
着
華
僑
社
會
之
新
生
命
。
並
從
國
內
外
 

兩
方
面
積
極
訓
練
奉
僑
社
會
之
未
來
成
員
。

®
睛
政
府
切
實
股
法
保
障
故
僑
遺
產
。
及
迅
速
辨
理
遺
欵
2

轉
解
手
續
。 

公
睛
政
府
對
僑
眷
出
國
。
予
以
優
先
領
取
護
照
之
方
便
。

®
請
政
府
聘
任
加
屬
僑
胞
任
僑
委
會
及
外
交
部
任
職
。
以
利
鰻
倫
工
作
之
進
行
 

^
 力
請
政
府
速
以
原
幣
償
還
各
項
儲
款
及
公
債
。

④
請
求
政
府
切
實
及
迅
速
辨
理
戰
肝
被
害
僑
產
之
補
信
事
宜
。

③
睛
政
府
切
實
股
法
扶
助
海
外
華
僑
商
業
之
窗
展
。'

一
直■ 
四醫街二三九六

重
新
廣
吿▼

在
雲
.

位
極
適
宜

玖
i

E

內
容
皆
雅
潔
 

房
間
俱
空
氣
 

煖
氣
與
熱
水
 

隨
時
有
應
備 

囘
國
諸
手
續
 

吾
人
相
助
理
 

僑
胞
來
賜
顧
 

獻
迎
與
倒
履
 

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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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理 

昌
途
讃
敗
 

壬 

，溥
良
言
目

▲

皆

^

^

遥

V
可5
^
/
炒

書
日••
臘
之
爲
言
夕 

也
，
經
夕
而
成
之
謂 

本
公
司
旣
曉
古
典
， 

又
諳
製
臘
之
秘
訣
• 

故
所
製
之

臘
腸
)
(
臘
味
) 

莫
不
新
鮮
爽
口
， 

五
味
異
和
。

汝
一

地
可
纵
行
備
銀
去

新
现
和
打
文
剛
第
大
 9
上
市

*
手
拈
一 
管
筆 

★
到
處
不
求
人 

全
黃
金
管
套

每副
二
十
二
元
九
毫
 

半
截
黃
金
管
套

毎
副 
一 
十
五
元 
四
毫
七 

靑

金

管

套
每
副
一 
十
五
元
四
毫
七
 

白

銀

管

套
每
副
九
元
五
毛
二
 

老
式
實
用
和
打
文

每
副
五
元
九
毛
五

町81

蘿
紐

1|
齡
飜w

t,5^^^^^^

一・

◎
吳
其
 
歸 

謝 
啓

敬
敗
者
弟
此
次
乘
十
一
月
廿
一
日
敢
行
之
美
國
輪
船
歸
國
叨
蒙
域
埠
民
治
黨
建
 

權
社
洪
門
体
育
會
暨
雲
埠
逢
權
社
及
昆
仲
親
友
等
茶
會
歡
送
盛
筵
祖
餞
並
惠
賜
 

程
儀
珍
品
隆
情
厚
誼
感
激
莫
名
只
以
行
期
忽
促
未
遑
與
諸
君
一1

握
別
歉
仄
殊

深
謹
綴
數
言
聊
表
謝
怠

n*.

^
?
,
^

3
!

户

縮
聞
紙
第
九
卷
^

^

七̂
^
一̂

K̂〉

中
e
 民
國
三
十
六
年
十
-
月
廿
一
號
(
星 »

玉)

郵
寄
款
項
者
注
意|

(
二)
資
路
銀
行
之
滙

票
穩
固
。爲
郵
寄
款

項
之
至
簡
單
者
，本 

OF 
K
 

銀
行
各
分
行•.
均
有 

AN

大
小
滙
票
以
應
客.

皿

A
接
滙
中
國
款
項

加
拿
大
査
路
銀
行
啟H

◎
承
頂
永
利
園
聲
明 

逕
啟
者
二
坤
永
利
園
原
爲
李
宏
與
李
奕
 

燦
所
耕
今
該
園
之
全
盤
生
意
像
私
用
具
 

車
輛
馬
匹
頂
與
李
保
安
備
價
承
受
訂
期
 

十
- 
月
廿
二
日
下
午
三
時
在
貳
貳
貳
號
 

佐
治
街
東
列
洽
文
農
產
公
司
交
易
淸
楚
 

如
中
西
人
士
與
永
利
園
或
李
宏
李
奕
燦
 

有
數
目
軽
輔
未
淸
者
請
依
時
到
去
理
妥
 

偷
逾
期
不
到
乃
是
自
誤
亠 
俟
交
易
之
後
 

槪
與
承
頂
人
無
涉
特
此
聲
明
以
免
後
論

李

保

安

謹

•
啟

△
本
報
價
目
表

△

每
乍
 

三
元
三
臺
 

四
元
 
零
五
 

三
元
六
毫
 

四
元
方
五

- 

△

每
刀

一
妻
域
毋
一
派
到 
一.兀 
一

一 
本
坤
郵
寄
 
一 
元
 
三
五
 

一
加
鳳
美
怨
一
元
三
喉
 

中
闕
各
靖
 
一
元
三
五

△

半
年
 

六
元
六
臬
 

八
元
 
一 
电
 

七
.
兀
石
.五
 

八
元
 
一 
啞

△

全
年
 

卜

」
--
兀
人
壺
 

十
六
元
 
八
壺
一
 

十
三
元
八
电
 

十
六
元
 
八

庵

一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皆
按
h

呈
閱
，
無
論
収
閱
久
暫
， 

報
費
均
要
先
惠
，
空
函
定
閱
，
恕
不
奉
呈
•

司
理
部
啟

夏
歷
歲
次
丁
亥
年
十
月
初
九
日
 

一

:抵


